
 

 

 

201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第 2296 次例會 

本日例會節目  

˙蘇德宗前社長台語教學 
˙例會後召開元月份理事會議 

下次例會預告  1月26日(二)第2297次例會 

1̇8:00 「掌櫃餐廳」餐敘聯誼 
         (羅東鎮中華路246巷5號) 

    

  例 會 後 召 開 理 事 會 議 
今晚例會後舉開元月份理事會議，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並歡迎其他社友列席參與。 

 歡迎踴躍參加屏東社社慶暨與

竹 東 友 好 社 聯 誼 活 動 
配合參加屏東兄弟社 2/26(五)授證 61

週年紀念慶典暨與竹東友好社聯誼，本社訂

於 2/26~2/28(五~日)舉辦三天兩夜南台灣旅

遊活動，目前報名人數有 31 人(遊覽車 41
座)，歡迎繼續報名，行程下週公布。 
李光仁*2、陳正吉*2、蔡慧娜*2、趙文忠*2 
張子仁*2、周盛隆*2、黃錦龍*2、劉坤和*2 
陳逸鏗*2、王平安*2、張宗雄*2、洪森輝*1    
陳儷軒*2、蔡俊長*2、蘇榮輝*2、陳世塤*1 
高偉智*1 
 
 
 
 
 
 
 

  

2016-17 年度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暨獎

助 金 管 理 研 習 會 
3490地區 2016-2017年度地區扶輪基金

研習會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訂於 2 月 20 日

(六) 9:30(報到)~20:00 在新莊典華（新莊區

中央路 469 號）舉行，應參加人員為地區各

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社社長、秘

書、扶輪基金主委及其他有興趣的扶輪社

員。各社至少 4 名參加，報名自即日起至 1
月28日(四)止，註冊費每位1,000元(由社負擔)。 

第 2 6 屆地區年會開始受理報名 
3490 地區第 26 屆區年會訂於 4 月 23、

24 日（六、日）在新莊頤品大飯店舉行，請

社友伉儷於 2 月 20 日前向執行秘書處報名。 
年會費用： 
基本費：依各扶輪社 2015 年 12 月 31

日社員人數，每人應繳基本費 NTD600 元，

寶尊眷社員無須繳交基本費。 
註冊費：與會社友、寶尊眷，每人為

NTD2,400 元。 

 3 / 2 8 總 監 盃 高 爾 夫 球 聯 誼 賽 
3490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訂

於 3 月 28 日（一）在台北高爾夫球場舉行， 



9:30 報到，10:30 開球由總監 邱添木主

持開球儀式（36 洞同時開球）。 
歡迎社友伉儷踴躍報名，報名費每位新

台幣 500 元整，參加獎-帽子、球、餐券(礦
泉水每人 2 瓶放於球車上），報名自即日起

至 2 月 26 日(五)截止，因場地及時間所限，

報名限額 320 名。 

敬邀參與支持『肝癌篩檢腹部超

音 波 活 動 』 

總監來函敬邀各社參與支持『肝癌篩檢

腹部超音波活動』。 
經衛福部正名為『肝癌篩檢腹部超音波

活動』為 3480、3490、3520 地區共同主辦

之跨地區活動，104/12/13 當日篩檢 2,434 人

創下金氏世界紀錄，但此肝癌防治計劃活動

仍需持續進行，邀請各社社友支持且贊助本

活動，並與 GUINNESS 確認如捐獻超過 1
萬元之社友，將獲金氏英國總部頒發「參與

創造金氏世界紀錄證書」一紙，捐獻者姓名

會刊載於此證書上。 
敬請各社社員把握機會，踴躍支持此活

動。各社繳交之總金額，煩請於 2 月 19 日

前將款項匯款及 email 捐獻者明細至地區辦

公室帳戶。 

歡迎報名參加地區「獻給世界的禮物慈

善 歌 唱 比 賽 」 

歡迎報名參加 2015-2016 年度成為獻給

世界的禮物慈善歌唱比賽。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初、複賽於 2 月 15

日(星期一)假宜蘭市佛光山蘭陽別院 3 樓樂

聚堂舉行。初賽於 9:30 開始比賽(請於 8:00
完成報到)，複賽時間為 13:30 開始。 

初、複賽比賽歌曲：以國、台語為限。 
報名自即日起至 2 月 10 日截止。 
報名地點：宜蘭西區扶輪社 
決賽於 4 月 10 日 18:00起假新北市政

府 6 樓大禮堂(可容納 800 人)舉行。 
報名資格：社友伉儷為限。 
決賽共錄取 18-20 位，每位參賽者，

需凖備 2 首歌由電視樂隊現場伴奏，以提高

素質感。(無提供字幕機)為提高比賽的精彩

度，分為兩階段的比賽，先取 10 位歌手，

再做前 6 名的定奪。 

初賽、複賽歌曲不得重複。 
獎勵辦法：第一名等值 3 萬元獎品，

獎盃乙只。 
第二名等值 2 萬元獎品，獎盃乙只。 
第三名等值 1 萬元獎品，獎盃乙只。 
第四~六名 等值 5 千元獎品，獎盃乙只。 
第七~廿十名獎盃乙只。 
第一、二、三名 可在地區年會接受表

揚及參加扶輪之夜做榮譽的演唱。 
報名費：200 元(做慈善捐獻用)。 
本次慈善歌唱比賽結餘款將捐贈於

弱勢團體。 

 地 區 近 期 各 項 繳 款 通 知 
1. 2015~16下半年度地區基金之社員分攤

金，以各社1月1日之社員人數為準，每人

新台幣貳佰伍拾元，250元*34名=8,500元。 
2. 協辦贊助慈善歌唱比賽，各社5,000元。 
3. 2015-16下半年扶輪月刊訂閱費，以各社1

月1日之社員人數為準，100元*34名*6個
月=20,400元。 

4. 1~6月RI國際年費，每人美金27.5元(含寶

尊眷社員共63名)；USD27.5*63名
=USD1,732.5。 

5. 地區年會基本費：依各社2015年12月31
日社員人數，每人應繳基本費600元*34
名=20,400元。 

  

 歡迎蘇德宗前社長蒞臨台語教學。 
 陳世塤社友闔家1/17~1/21日赴馬來西亞旅

遊，祝旅途平安愉快。 

 

由礁溪社承辦之週四社「礁溪、宜蘭西

區、羅東東區扶輪社三社聯合例會」1月
21日（四）假礁溪鄉龍潭路172巷11號「龍

佳園景觀餐廳」舉行。 
礁溪社 1月 28 日（四）例會延後於 1月 

29 日（五）下午6時 30 分假礁溪鄉龍潭 
路 172 巷 11 號『龍佳園景觀餐廳』與 
李人龍Andy社長舉辦之歲末聯歡晚宴合

併舉行。 



  

結 承 上 期 704,100 元 
1 / 5 統 一 紅 箱 
社長 2,000 元+社員
5 0 0 元 * 3 6 名 

 20,000 元 

累 計 724,100 元 

  

例 會 次 數 105/1/5 第 2294 次例會 
社 員 人 數 37 名 
出 席 人 數 33 名 
補 出 席  1 名(Hokeng) 
免 計  3 名(Green、Meiyih、Motor) 
出 席 率 100% 

  

例 會 次 數 105/1/9 第 2295 次例會 
社 員 人 數 37 名 
出 席 人 數 25 名 
補 出 席  3 名(Alfred、Count、Meniere) 
免 計  4 名(Brick、Green、Meiyih、Motor) 

缺 席  5 名(Alen、Formosa、Nana、
Robert、Tsu-Miao) 

出 席 率 84.85% 

宜蘭縣第二分區2015年12月份社員人數暨出席報告 

社名 
2015.12.31社員人數 

例會次數 出席率 
男社員 女社員 尊眷社員 寶眷社員 

羅 東 扶 輪 社 31 3 3 26 5 86.60% 
蘇 澳 扶 輪 社 73 0 0 64 5 88.85% 
羅 東 東 區 社 32 0 0 25 5 81.25% 
羅 東 西 區 社 45 16 14 45 5 67.75% 
羅 東 中 區 社 41 3 0  0  5 84.90% 

 

 

補登:2015~16 年度社員大會紀錄 
臨時動議: 
扶輪社為國際社團，男社友出席例會服

裝請著襯衫、領帶（結）、皮鞋，女社友

以端莊得體為主，並請佩掛扶輪徽章。 



      扶輪社出席規定 

第 1 條-一般規定。本社每位社員應出席本社例會、或，如細則有規定，衛星扶輪社之例會、以及

參與本社之服務計畫、其他集會及活動。社員如出席例會時間達百分之六十，或已出席但因突發情

況被召離席且事後取得證明足以使理事會認為該離席行動合理，或以下列方式補出席均算出席： 
或 
(a) 例會之前或之後 14 天。如在例會之前或之後 14 天內的任何時間 
   (1) 出席另一扶輪社、另一扶輪社之衛星扶輪社、或臨時扶輪社例會，且時間達百分之六十；或 
   (2) 出席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扶輪社區服務團、或扶輪聯誼會、或者臨時扶輪

青年服務團、臨時扶輪少年服務團、臨時扶輪社區服務團、或臨時扶輪聯誼會之例會；或 
   (3) 出席國際扶輪年會、立法會議、國際講習會、國際扶輪前任暨現任職員扶輪研習會、國際

扶輪前任、現任、暨下任職員扶輪研習會、由國際扶輪理事會或國際扶輪社長代表國際扶輪理事會

同意召開之任何其他會議、扶輪多地帶會議、國際扶輪各委員會會議、扶輪地區年會、扶輪地區訓

練講習會、奉國際扶輪理事會指示舉辦之任何地區會議、奉地區總監之指示而舉行之任何地區委員

會會議、或例常宣佈之扶輪社埠際會議；或 
   (4) 在另一扶輪社或另一扶輪社之衛星扶輪社的例會舉行的時間與地點為參加此一會議而出席

該社的例會，但該社卻未在上述時間與地點開會；或 
   (5) 出席且參與由本社理事會授權之扶輪社服務計畫或扶輪社辦理之社區活動或會議；或 
   (6) 出席理事會會議，或經理事會之授權而出席該社員被派任之服務委員會之會議；或 
   (7) 透過扶輪社網站參與平均 30 分鐘的互動活動。 
 
如一社員離開居住國家超過 14 天，則不受本款所述時間限制，可在其旅行期間之任何時間出席另

一國家扶輪社或衛星扶輪社例會，且每出席一次即計為出國期間缺席例會之有效補出席一次。 
 
(b) 在例會時間。如在該例會時間，他正： 
   (1) 往返本條(a)款第(3)項之會議途中；或 
   (2) 以國際扶輪職員或委員會之委員或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身份從事扶輪事務服務；或 
   (3) 作為地區總監之特別代表而從事組織新扶輪社之扶輪事務；或 
   (4) 受國際扶輪之聘雇而從事扶輪事務；或 
   (5) 在偏遠地方直接且積極參與地區主辦或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主辦之服務計畫，不可能有

機會補出席；或 
   (6) 參與本社理事會授權之扶輪事務，以致妨礙其出席本社例會。 
 
第 2 條-因外派工作之准免出席。如社員將從事長期外派工作，經由社員所屬扶輪社及被指名之扶

輪社相互同意，該社員得在外派期間出席被指名之扶輪社的例會取代出席社員所屬扶輪社之例會。 
 
第 3 條-准予免出席。社員可准予免出席，如： 
(a) 其缺席符合理事會核准之條件及情況。理事會在認為理由正當且充分時得准予社員免出席例

會。此類准免出席之時間長度不得超過 12 個月。然如係為醫療而請假超過 12 個月，理事會得

在原請 12 個月之假外另予延長。 
(b) 該社員之年齡達 65 歲及更高歲數且該社員之年齡加上在一社或多社之社員年資達 85 年，且已

用書面向本社秘書表達免出席之期望，並經理事會同意。 
 
第 4 條-國際扶輪職員之缺席。國際扶輪之現任職員或其扶輪社員伴侶可准予免出席例會。 
 
第 5 條-出席記錄。如因本章第 3 條(a)款之規定而獲准免出席之社員未出席例會，該社員及其缺席

不列入出席紀錄。遇有依據本章第 3 條(b)或第 4 條准予免出席之社員出席本社集會時，於計算本

社出席時該社員及其出席應列入本社社員人數及出席人數。 


